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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mi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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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 
【2025年9月/2026年2月入學】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重要時程表 
 秋季班 春季班 
入學時間 2025年9月入學 2026年02月入學 
簡章公告 2025年05月23日起 2025年05月23日起 
通訊或現場報名 2025年05月23日至08月15日止 2025年10月17日至12月19日止 
寄發成績單 2025年08月22日 2026年01月9日 
成績申訴 2025年08月25日13:00-16:00 2026年01月19日13:00-16:00 
放榜 2025年08月27日 

公告於本校國際事務處網站 
2026年02月04日 
公告於本校國際事務處網站 

寄發入學通知單 2025年08月29日前 2026年02月06日前 
正取生報到截止 
日 

2025年09月01日 
逾期未報到，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2026年02月23日 
逾期未報到，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開學 2025年09月08日 2026年03月02日 

 
實用聯絡資訊 

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 
電話 03-5927700分機：2602 
電子信箱 int@mitust.edu.tw 

網址 https://int.mitust.edu.tw/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新生入學等相關事宜） 
電話 03-5927700分機：2211 

電子信箱 tawen@o365.mitust.edu.tw 

網址 https://acad.mitust.edu.tw/p/412-1004-338.php?Lang=zh-tw 

學務處生活事務中心（宿舍等相關事宜） 
電話 03-5927700分機：2307 
電子信箱 peggylin@o365.mitust.edu.tw 

網址 https://osa.mitust.edu.tw/p/412-1005-152.php?Lang=zh-tw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綜理臺灣之僑務相關事宜） 
電話 02-2327-2600 

網址 https://www.ocac.gov.tw/ocac/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簽證及其他相關業務） 
電話 02-23432888 

網址 https://www.boca.gov.tw/ 

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換發外僑居留證業務） 
電話 02-23889393 

網址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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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步驟 說明 

 

（一）確定申請資格及申請系所科 ● 招生系別，詳見本簡章第2頁。 

● 請至本校招生網頁查詢各系所科相關資料。網

址：https://www.mitust.edu.tw 

（二）填寫入學申請表文件 申請表件，詳見本簡章第2頁。 

（三）郵寄申請表件 郵寄：敏實科技大學 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 

臺灣307304新竹縣芎林鄉大華路1號 

或 int@mitust.edu.tw 

（四）資格及書面資料審查 ● 收到申請表件時，本校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會儘快以電子郵件

方式通知申請人。 

● 資料不齊全時，除特殊情形外，一律不予受理。 

● 申請表件彙整後，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先進行申請 資格審查， 

再送各系初審，最後經本校「招生委員會」 會議決議錄取名

單。 

 
（五）審查結果通知 

通知方式 

1. 公告於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網站    

https://int.mitust.edu.tw/p/412-1017-1082.php 

2. 電子郵件 

3. 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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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招生依據 

依據教育部 113 年   8月16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32302080Z號函核定之「敏實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

定」辦理。 

 
貳、申請資格 

一、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一）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二）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二、具外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且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亦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項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經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分發。 

（四）本項所定 6年、8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3 月 2 日或 9 月 8 日）為終日計算之（秋季入

學者：計算至 2025 年 9 月 8 日；春季入學者：計算至 2026 年 3 月 2 日）。 

（五）本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連續居留，指外國學生每曆年

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 120 日。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

停留期間，不併入海外居留期間計算： 

1. 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術訓練專班。 

2. 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滿2年。 

3. 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4.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2年。 

三、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學之外國國民，其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經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四、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2011 年 2 月 1 日修正施行前

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五、學歷資格：五專部副學士班：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公私立國民中學學校畢業者。 

外國學生取得國內學歷者：依本校「敏實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第 5 點辦理（附錄1，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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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招生系科、名額及學雜費 
 

 
Department 

系別 

 

Type 

類別 

Admission  

Quota 

招生名額 

Tuition and 
miscellaneous 

fees 

學雜費 

Intelligent Vehicles and Energy 

智慧車輛與能源系 Engineering ○ 6 NT$ 51,217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智慧製造工程系 
Engineering ○ 5 NT$ 51,21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Engineering ○ 6 NT$ 51,217 

Note 註：○Four-year bachelor；申請人須具備基本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學雜費繳費標準以教育部核定及學校公告為準。 

肆、修業年限 

依據本校「敏實科技大學學則」，外國學生修讀「四技部學士班」者，修業年限以 4年為原則。 
 

伍、申請期限 

【2025 秋季入學】：自即日起至 2025年 08 月 15 日（五）止。 

【2026 春季入學】：自即日起至 2025年 12 月 19 日（五）止。 

申請人請將填妥之入學申請表及相關資料以郵戳為憑，寄至本校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招生委員會)， 逾期不受

理。 

陸、申請應繳交文件 

一、入學申請表（簡章附件一，第4頁）一式二份（附貼 6 個月內 2 吋半身脫帽近照各 1 張，必繳）。

二、最高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及成績單（簡章附件二，第9頁，中、英文以外之語文， 應附中文或英文 

譯本，必繳）： 

（一）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三）其他地區學歷： 

1. 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2. 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但設校或分

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明（簡章附件三，第

10 頁，必繳）。 

四、切結書（簡章附件四，第11頁，必繳）。 

五、簡要中文或英文自傳及讀書計畫（簡章附件五，第13頁，必繳）。 



3 
 

六、護照影本（有姓名及國籍之頁面，簡章附件六，第14頁，必繳）。 

七、中文能力程度證明（本校四技部學士班、二技部學士班、五專部副學士班課程以中文授課為主，申請

人須具備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A2（含）以上或相當等級之國際通用中文能力證明。（簡章附件

七，第15頁，必繳）。 

八、最近 3 個月內之健康證明書（包括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有關檢查，簡章附件八，第16頁，必繳）。

九、中、英文推薦書（選繳）。 

柒、錄取 

報名【2025 秋季入學】者：本校將於 2025年8月22日前，郵寄錄取通知予申請人。 

報名【2026  春季入學】者：本校將於 2026年1月09日前，郵寄錄取通知予申請人。 

申請人並可於本校網頁查詢（https://int.mitust.edu.tw/p/412-1017-1082.php） 

捌、報到 

經本校發給錄取通知之外國學生，依錄取通知之規定日期到校報到，報到時繳交學歷力證明正本。逾期未報到

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其名額依次遞補。 
 

玖、奬學金 

經本校發給錄取通知之外國學生，得依「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規定，向相關部會申請獎學金；外國學生亦可依 

「敏實科技大學僑外生獎助學金辦法」之規定，申請本校自設獎學金。 
 

拾、申請注意事項 

申請來校留學之外國學生，應於 2025  年 8  月 15 日前（2025  秋季入學）；2025 年 12 月 19  日前（2026  春季入

學）附下列文件向本校國際事務處 (招生委員會) 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理。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

當日起至少 6 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證明文件。 

拾壹、備註 

1. 申請資格依本校「敏實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辦理。 

2. 本校課程以中文授課為主，申請人須具備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A2（含）以上或相當等級之國際

通用中文能力證明。 

3. 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

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應由學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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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敏實科技大學 2025 年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表 

2025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missions 
 
Admissions Committee, Min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1     Dahua Rd., 
Xionglin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307304 Taiwan, R.O.C 

Tel：+886-3-5927700 ext.2602        Fax：+886-3-5926006 
https://www.mitust.edu.tw           Email: int@mitust.edu.tw 

 
請以打字或正楷逐項填寫/Please type or print clearly in Chinese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s 

Name 

中文 

In Chines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yy/mm/dd 

英文 
In English 

性 別 
Sex 

□男Male 

□女Female 

住 址 
Home Address 

 申請人電話 
Telephone 

 

信件通訊處 
Mailing Address 

 
電子信箱 

Email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宗教 

Religion 

 國籍 
Nationality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監護人 
(家長)  

Guardian 

英文姓名 
Full Name in English 

中文姓名 
Full Name in Chinese 

國籍 
Nationality 

監護人電話 
Telephone 

監護人電子信箱 
Email 

與申請人關係 
Relationship 

在台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in Taiwan 
(optional) 

中文姓名 
Full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Full Name in English 

電話 
Telephone 

住址 Home Address 與申請人關係 
Relationship 

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 
 
 
 
 
 
 

 
 

 

 

 

 

 

 

 

 

 

 

 

 

 

此處貼最近6個月

內2吋半身相片。

Attach a 2-inch 
bust photograph 
taken in the last6 
months here. 

學程 
Degree 

學校名稱 
Name of 
Institution 

學校所在地 
City and 
Country 

就學期間 
Duration of     

Study 

取得學位日期 
Date of Degree 

Granted 

中五學制/高級中學 
Senior High School 

    

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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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申請就讀之系(所)及學位/Intended Degree of Study 
 

系 (所)
 Department/Graduate  School 

學位 Degree 

□ 四技部學士班 
Bachelor – 4 Years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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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語言能力/Chinese Language Ability 
 

學習中文幾年？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formally studied Chinese? 

年 月  

學習中文環境(高中、大學、語文機構)？ 
Where did you learn Chinese (high school, college, language 
institute)? 

 

您是否參加過中文語文能力測驗？ 

Have you taken any tes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是Yes 

□否 No 

何種測驗 
    What kind of the test 

分數 
Score 

   
 

中文能力自我評估 Self   Evalu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bility 
聽Listen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說Speak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讀Read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寫Writ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財力支援狀況：在本校求學期間費用來源？ 
Financial Support: What is your major financial resource while you study at Minth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個人儲蓄    
Personal Savings (金額 Amount of Dollars) USD. 

□父母援助    
Parent Support (金額 Amount of Dollars) 

□獎助金    
Scholarship (來源及金額 Sources & Amount of Dollars) 

□其他    
Others (來源及金額 Source & Amount of 
Dollars) 

＊獎助學金：是否申請本校獎助學金？ 
CLUT Scholarship: Do you need to apply for Minth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larship? 

□ 是 Yes □否 No 
備註：獎學金之申請及核發僅適用於第1學年。獎助學金申請人於第2學年須重新提出申請。 
The duration of CLUT scholarship covers the first academic year. All applicants shall reapply from the second 
academic year. 

＊其他資訊：  Other information 

住宿：是否申請住宿本校？ 
Accommodation: Have you applied for accommodation in 
our school? 
□  是 Yes □否 No 

健保(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是否已有
健保卡？ NHI: Do you have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ard? 
□  是 Yes □否 No 

目前居住地：是否現在在台灣？ 
Current residence: Are you currently in Taiwan? 
□是 Yes 在台灣 □否 No 在母國 In home country 

健保資格：是否已連續居住在台灣6個月？  

NHI eligibility: Have you stayed in Taiwan 
continuously for 6 months? 
□  是 Yes □否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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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料紀錄表(務必繳交資料，請在下面表格之註記欄內打 )  Please tick the items that you have submitted. 
 

項次
Item 

繳交資料項目 

Required Documents 
 

份數 
Copy 

註記 
Remark 

 
1 

入學申請表一式二份（附貼6個月內2吋半身脫帽近照） 
Two copies of application form. (A 2-inch photo taken in the last 6 months must be attached 
to the form.) ※Must be attached or required 

 
2 

 

 
 
 

2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通過之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影本1 份及成績單正本1 份（中、英文
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One photocopy of the applicant’s highest education diploma and one original official 
transcript of the highest education diploma notarized and stamped by the foreign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R.O.C. 
(if written in a language other tha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se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or English andnotarized.) ※Must be attached 

 
 
 

2 

 

 

3 

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
明。Financial proof that shows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for study in Taiwan, or proof of full 
scholarship provided by agovernment agency, university, college, or private 
organization. 
※Must be attached 

 

2 

 

4 
切結書(身分及學歷申請資格切結書)。 
Declaration. ※Must be attached 2 

 

5 
自傳及讀書計畫。 
Autobiography and Study Plan. ※Must be attached 2  

 
6 

護照影本（具姓名及國籍之頁面） 
One photocopy of the passport page bearing the name and nationality of the holder. ※Must 
be  attached 

 
2 

 

 
7 

中文能力程度證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Certificate of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 
※Must be attached 

 
2 

 

8 
最近3個月內之健康證明書（包括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有關檢查。） 
A health certificate valid within the last 3 months including HIV test. 2 

 

 
 

9 

網路申請資料及郵寄紙本資料(須同步繳交) ※Must be attached 
Online application materials and mailing application materials must be submitted at the 
same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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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推薦書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in English or Chinese. ※Optional 

 
1 

 

 

以上資料確由本人填寫，並經詳細檢查，保證正確無誤。 
I have reviewed carefully the above information and hereby guarantee its correctness. 

申請人簽名/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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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主任審查意見（申請人免填） 

Opinion of Referees (This portion is filled out by the Department/ Graduate School Head) 

 
□ 同意 錄取學生 為： □四技部學士班正式生     □四技部學士班備取生 

□ 不同意 錄取學生 ，不錄取原因請勾選： 

□ 1.審查成績未達入學標準 □ 2.語言能力不佳 □ 3.其他:   
 
 
 

系/所主任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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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最高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最高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The Highest Degree or The Same-level Academic Support Document and 
Transcript） 

掃描/黏貼處(或提供證明)  

Please scan/paste or provide 
proof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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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財力資助證明 
 

 
 

財力資助證明 
（Affidavit of Financial Support） 

 
資助者姓名：（Name of Sponsor） 

 
 
地址：（Address）   

 
與申請人的關係： 

（Relationship to the Applicant） 
 
 
 

茲保證申請人 在敏實科技大學就讀期間所需之學費與生活費 
 

由本人完全負責。 
 
 
 

資助者簽名（Signature of Sponsor）：   
 
 

日期（Date）：   
 
 
 
 
 

※注意：若為他人資助財力，請繳交本財力資助證明，並由財力資助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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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切結書 
 

切結書（Declaration） 
 

一、 本人保證： 

（一）未具僑生身分，且不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未曾在過去   6 年內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三）未曾以僑生身分申請本校或其他大學校院。 

（四）申請學士班者，須未曾在中華民國完成申請就學學程或遭任何大專校院退學。 
I guarantee 

1. Non -who has a Chinese student and does not have the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He has not owned the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ast six years. 

3.I have not applied for our university or other university colleges as overseas Chinese. 

4.Those who apply for a bachelor's class must have not completed their applic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have been withdrawn from any college. 

 
二、本人保證所提供之所有相關資料（包括學歷、護照及其他相關文件之正本及其影本為合 法有效之

文件。所提供之最高學歷畢業證書（申請四技部學士班者為高中畢業證書，申請二技部學士班者

為專科畢業證書，申請五專部副學士班者為公私立國民中學畢業證書，申請碩士班者為大學畢業

證書）在畢業學校所在地國家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業資格，且所持有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

各級合法學校授予之相當學位。 

I guarantee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provided (including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passports, and other 

related documents and their photocopies of documents as legal and effective documents. The Bachelor 

Class of the Ministry of Technology is a college graduation certificate, and the applied for the associate 

school of the Five Division is the Graduation Certificate of Public and Private National Middle School, 

and the master's degree is a college graduation certificate). The certificate holding is equivalent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awarded by legal schools at all leve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三、本人上述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貴校查證，如有不實或不符規定等情事，本人同意貴校即取

消入學資格或註銷學籍，絕無異議。如在貴校畢業後始被發覺，本人同意貴校取消本人畢業資格。 

I agree to authorize your school to verify the above matters. If there are false or inconsistency, I agree 

that your school will cancel the qualifications or cancel the student status. There is no objection. If he 

was found after graduating from your school, he agreed to the school's disqualification of his 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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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人簽名（Legal Guardian's Signature） 簽名日期（Date） 
 
 
 
 

 
申請人簽名（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請日期（Date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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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自傳及讀書計畫 
 

自傳及讀書計畫（Autobiography and Study Plan） 
 

申請人 

Applicant 

 申請系所 

Department Applied to 

 欲修讀學位 

Degree 
Proposed 

 

 

請以中文或英文500字左右撰寫，敘述個人背景、來本校求學動機、在校求學期間之讀書計畫等，以及

完成學業以後之規劃。本表若不敷使用，請另加 A4 紙張書寫。 

In the following space please write a statement of approximately 50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stating 

your background, motivation, and study plan at CLUT & career plan after finishing your study. Add additional 

A4 size pages if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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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護照影本 
 

護照影本（A photocopy of passport） 
掃描/黏貼處(或提供證明) 
Scan/Paste (or provide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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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中文能力程度證明 

 
中文能力程度證明（Chinese proficiency proof） 

 
□  TOCFL等級：□A1 □A2 □B1 □B2 □C1 □C2 
□  HSK等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六級 

 
 

掃描/黏貼處(或提供證明) 

Scan/Paste (or provide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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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健康檢查證明應檢查項目表 

 
 

Items Required For Health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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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敏實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 

民國111年8月3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2年3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4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4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5月11日臺教文（五）字第1120045647號核定通過 

民國113年3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4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5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5月14日臺教文 (五) 字第1130049720號核定通過 

 

一、 本規定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入學大學同等學力

認定標準、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本校學則暨相關法令規定訂定之。 

二、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入學各年級，應擬定公開入學規定報教育部核准，其內容包括招生

方式、入學資格審查程序、各學系（程）授課語言、學生應具備之語文能力基準、財力證

明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本入學規定經教育部核定後，由本校自行訂定外國學生招生簡

章，詳列招生方式、入學資格審查程序、招生學系（程）、各學系（程）授課語言、學生

應具備之語文能力基準、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資格、財力證明基準、學雜費收退費

基準、學校獎助學金資訊及其他相關事項。 

本校辦理外國學生招生事務，將派員親自赴國外招生。本校於官方網站設置招生資訊藉以

宣傳，並由長期合作之外國學校協助宣傳。本校建立公開透明的招生管道，相關時程、招

生簡章及系所規定皆放置於官方網站。本校除宣傳推廣及協助學生辦理來臺相關必要程序

外，不得委由校外機構、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外國學生招生事務；並應適時確認其是否

向外國學生收取不合理之費用、成立借貸關係或其他違反相關法令之情形，必要時得向申

請之外國學生查核。 

本校自行或委由校外機構、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外國學生招生相關事項，不得提供與招

生規定、招生簡章或相關規定不一致之資訊。 

三、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一）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二）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具外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且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亦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喪

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應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具外國國籍，且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於香港、澳

門或海外連續居留滿六年以上者，得依本招生規定申請入學。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

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前三項所定六年、八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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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第二項及第三項所稱連續居留，指外國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

連續居留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間內在國內停留

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以認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

在國內停留期間，不併入海外居留期間計算： 

（一）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術訓練專班。 

（二）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滿二年。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本校遴薦來臺就學之外國國民，其自始未曾在臺設

有戶籍者，經教育部核准，得不受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四、 申請人應於指定期間繳交表件及費用如下： 

（一）入學申請表一份（另附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乙張）。 

（二）國籍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學歷證明文件： 

1. 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2. 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3. 其他地區學歷﹕ 

（1） 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2） 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

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

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語言能力基準及證明文件： 

本校招生學系（程）授課語言以中文為主。申請本校各學系（程）之外國學生，應檢附繳

交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A2（含）以上或相當等級之國際通用中文能力證明。中文為母

語者或畢業於中文授課之學校或大學主修中文之申請者，繳交畢業證書及學校出具證明等

文件。 

（五）財力證明基準： 

3,000美金（含）以上，或政府、本校或民間機構提供同額（或以上）之獎助學金之證明。 

（六）本校及各院學系（程）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七）申請費。 

本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未經我國駐外機構、行政院設立

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經驗證；已驗證者，得

請求協助查證。 

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本校應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

學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應由本校撤銷其畢

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班）或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外國課程部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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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不受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及第十三點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

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得檢附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

文件，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限制。 

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在

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機構驗證。 

五、 申請人應依本校招生簡章規定，於指定期間，向本校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 

六、 本校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其名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

分之十為原則，並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額報教育部核定；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前

一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應併同提出增量計畫（包括品質控管策略及配套措施）報教育部

核定。 

本校於前一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者，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

足，並應報教育部核定。 

第一項招生名額，不包括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七、 外國學生入學申請，先由各學系（程）進行入學資格審查，合格者再交由招生委員會

審查之。前項招生委員會由業務承辦主管國際事務處處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相關系

所、學位學程主任組成，並由校長召集之。 

八、 入學申請每年以審查一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另行辦理甄試。 

經第八點審查合格者，由校長核定後，發給入學許可，通知入學。 

入學許可應載明外國學生之姓名、就讀學程名稱、學位別、授課語言、入學之學年、學期

開始日期、學雜費收退費基準、獎助學金及其他應告知外國學生之相關資訊之中文及英文

版本，確認外國學生瞭解來臺就學相關權利義務，並得提供外國學生母國語言版本。 

學生入學後，本校將即時於教育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料管理資訊系統，登錄外國學生入

學、轉學、休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九、 外國學生就學應繳費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理。 

（二）經駐外機構推薦來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學生及具我國永久居留身分者，

依本國學生收費基準辦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收費基準依本校所訂外國學生收費基準，並不低於同級私立

學校收費基準。 

十、 外國學生完成錄取報到後，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

當學期入學；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下一學年註冊入學。但教育部

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十一、外國學生經核准入學後，在學期間成績優良者，由本校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外國學

生獎助學金規定，核撥獎助學金。 

十二、本校國際事務處負責辦理外國學生就學申請、輔導、聯繫等事項，並加強安排住宿

及輔導外國學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以增進外國學生對我國之了解。本校每學年度得

不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校園國際化，有助我國學生與外國學生交流、互動之

活動。 

十三、外國學生依第三點規定申請來臺就學，以一次為限；其繼續在臺就學者，入學方式

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但下列情形，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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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逕依本校規定辦理。 

（二）外國學生申請來臺就讀學士班以下學程，在國內停留未滿一年，因故退學或喪失學

籍，得重新申請來臺就學，並以一次為限。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

得再依本招生規定申請入學。違反本項規定者，取消其入學資格或開除學籍。 

於我國大專校院就讀之外國學生轉學，準用本招生規定，但經入學學校以操行不及格或因

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轉入本校就讀。轉學生註冊入學後，其學分抵免得

依本校學則及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辦理。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回復

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但入學方式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者，

及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申請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不在此限。 

外國學生畢業後，如有第二項至第四項所列退學情事，並經查證屬實者，將勒令撤銷其畢

業（學位）證書及註銷其畢業資格。 

十四、本校各院學系（程）於不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育合作協議，

招收外國交換學生；並得準用本招生規定，酌收外國學生為選讀生。選讀生無正式學籍，

選讀期限為一年，經本校同意得延長一年。選讀生依本招生規定經審查通過成為正式生

者，選讀期間所修學分由各學系（程）審查後，予以承認。 

十五、外國學生如有休、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本校應通報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及本校所在地之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並副知教育部。 

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本校即依規定處理。 

十六、本規定未規定事宜，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辦理

之。 

十七、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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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敏實科技大學僑外生獎助學金辦法 

 
112年5月30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12月26日境外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13年1月9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5月13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目的：為獎助本校僑生及外籍學生提升學習成效並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二、獎助對象：本校在學之僑生及外籍學生，適用於113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班別。 

三、獎助原則 

(一) 獎助項目： 

1. 學生正式進入系所第一年起，每學期缺曠課低於10節課(含，公假及持有醫生證明之病

假除外)且符合下列情況，提供獎學金： 

(1) 每班級每學期成績為全班排名第1名者，可獲得獎學金10,000元。 

(2) 每班級每學期成績為全班排名第2名者，可獲得獎學金6,000元。 

(3) 每班級每學期成績為全班排名第3名者，可獲得獎學金3,000元。 

2.華語文能力測驗成績獎學金，入學後通過華測各級之獎助金如下： 

(1) 通過B2，給予獎學金4,000元。 

(2) 通過C1，給予獎學金5,000元。 

(3) 通過C2，給予獎學金6,000元。 

同等級限補助乙次。 

3.為鼓勵學生在學期間考取相關專業技術證照，通過丙級技術證照之學生每項證照補助

獎學金1,000元，通過乙級技術證照每項補助獎學金2,000元，通過甲級技術證照每項

補助獎學金4,000 元。 

4.為鼓勵學生參與校内外比賽，得獎者前三名補助獎助金第一名1,000元、第二名700
元、第三名500元。 

(二) 獎助年限：自入學起至該學制修業年限內。 

(三) 本獎助學金所需預算，擬由本校當年度之學雜費收入提撥支應，若有不足學校得彈

性調整。 

(四) 若有未完成學雜費或他項費用未繳清，或一支大過以上操行懲處者(含)，不予核發

上列獎助學金。 

四、申請時間：上學期成績公告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核給下一學期的獎助學金。 

五、審查作業及繳交文件 

(一)依本辦法辦理。 

(二)繳交文件 

1.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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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績證明。 

3.其他證明(華測檢定證書、技術證照影本…等) 。 

六、若有特殊情況，得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七、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